附件2
竞争性比选评分办法
	序号
	评分要素
	指       标

	1
	技术比选标准（60分）
	1.研究思路（40分）

	
	
	1.1明确全面反映各区县（开发区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维度。

	
	
	1.2提出各区县（开发区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，提出科学的评价方法。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1.3提出各区县（开发区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方式。

	
	
	1.4谋划建立数字经济应用示范高地的认定标准思路清晰可行，提出科学的研究方法。

	
	
	2.进度安排（10分）
项目研究工作进度安排合理可行。

	
	
	3.申报资料质量（10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资料完整、齐备，装订美观整洁。

	2
	资质比选标准（30分）
	1.业绩（10分）
申报单位是否具有关于数字经济相关研究的案例。

	
	
	2.研究团队（10分）
项目负责人是否在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具备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验；团队成员是否具有中高级职称人员，是否具有数字化、信息化等领域的高层次、高学历人才。

	
	
	3.支撑能力（10分）
研究团队能够常驻重庆，持续提供支持和支撑。

	3
	经济比选标准（10分）
	以申报单位的报价平均值作为基准分（取整到个位），最接近基准分的，得10分；第二接近基准分的，得8分；第三接近基准分的，得6分；以此类推，10分扣完为止。



